
 

國立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系法規暨獎勵委員會設置辦法 

104.03.30法規委員會訂定 

104.04.21系務會議核備 

105.01.05系務會議修定通過 

105.11.01系務會議修定通過 

 

第一條 國立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依本系系務會議決議，設置「法規

暨獎勵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。 

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本系專任（案）教師 3~5 人擔任之，委員任期為二年，可連任一

次。 

第三條 本委員會設召集人一人，由委員互相推選產生。 

第四條 本委員會之職掌為： 

1. 研擬本系相關法規之草案，提交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 

2. 定期檢討本系已訂定之各項法規，並提出修正意見。 

3. 研擬本系系主任交議有關法規之事項。 

4. 審核並推薦本系教師研究傑出、優良導師、教學優良獎。 

5. 審核並推薦本系學生校長獎、中大優秀獎金、清寒獎學金及其他獎學金。 

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，須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（含）以上出席方得

開議，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列席。 

本委員會得依業務需求或因天災等狀況，以電子化方式(包含同步及非同步線

上會議)召開會議並決議。 

本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須提報系務會議核備。 

第六條 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